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
粮油类产品采购及配送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1、 采购品目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粮油类产品采购及配送服务需求报价表

	供应商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序号
	产品名称
	参考品牌
	规格
	单位
	响应品牌
	供货价
（元）
	统一下浮系数报价
（最终单价报价=各产品供货价×（1-下浮系数））

	1
	九七香
	穗岁乐/福珍/北大荒
	5kg/袋
	袋
	
	43.00
	统一下浮系数为   %

	2
	象牙香粘米
	穗岁乐/福珍/国泰
	5kg/袋
	袋
	
	48.00
	

	3
	香雪油粘米
	穗岁乐/国泰/十月稻田
	5kg/袋
	袋
	
	40.00
	

	4
	茉莉清香米
	穗岁乐/国泰/十月稻田
	5kg/袋
	袋
	
	38.00
	

	5
	五常大米
	粮馨/十月稻田/柴火大院
	5kg/袋
	袋
	
	53.00
	

	6
	五常大米
	龙江明珠/十月稻田/柴火大院
	5kg/袋
	袋
	
	80.00
	

	7
	香丝苗米
	象米王/福珍/国泰
	5kg/袋
	袋
	
	55.00
	

	8
	压榨一级花生油
	鲁花/金龙鱼/胡姬花
	5L
	桶
	
	150.00
	

	9
	头道醇香花生油
	君颂/鲁花/胡姬花
	5L
	瓶
	
	120.00
	

	10
	压榨一级花生油
	万田/鲁花/胡姬花
	1.8L
	瓶
	
	49.00
	

	11
	压榨一级花生油
	万田/鲁花/胡姬花
	5L
	瓶
	
	106.50
	

	12
	特香花生油
	金龙鱼鲁花/胡姬花
	5L
	瓶
	
	115.00
	

	13
	风味土榨花生油
	胡姬花/万田/鲁花
	5L
	瓶
	
	140.00
	

	14
	玉米油
	万田/鲁花/胡姬花
	5L
	瓶
	
	75.00
	

	15
	菜籽油
	万田/鲁花/胡姬花
	5L
	瓶
	
	78.00
	

	16
	调和油
	万田/鲁花/胡姬花
	20L
	桶
	
	210.00
	

	17
	压榨一级花生油
	万田/鲁花/胡姬花
	10L
	桶
	
	200.00
	

	18
	荣耀高筋挂面
	君颂/金沙河/克明面业
	400g/扎
	kg
	
	10.80
	

	19
	精制挂面
	万田/金沙河/克明面业
	1000g/扎
	kg
	
	6.60
	

	20
	无盐桑叶面
	壮歌/老村长/野马寨
	800g
	扎
	
	14.00
	

	21
	无盐葛根面
	壮歌/老村长/野马寨
	800g
	扎
	
	14.00
	

	22
	无盐牛大力面
	壮歌/老村长/野马寨
	800g
	扎
	
	14.00
	

	23
	无盐紫玉淮山面
	壮歌/老村长/野马寨
	800g
	扎
	
	14.00
	

	24
	澳麦原味面
	壮歌/老村长/野马寨
	1000g
	扎
	
	10.00
	

	25
	澳麦龙须面
	壮歌/老村长/野马寨
	1000g
	扎
	
	10.00
	

	26
	高筋阳春挂面
	壮歌/老村长/野马寨
	1000g
	扎
	
	9.00
	

	27
	劲道挂面
	壮歌/老村长/野马寨
	1000g
	扎
	
	9.00
	

	28
	香丝苗米
	万田/米姐田园/十月稻田
	25kg/袋
	kg
	
	5.60
	

	29
	福香米
	穗岁乐/十月稻田/北大荒
	25kg/袋
	kg
	
	5.70
	

	30
	珍珠米
	旺佰穗/红土思乡/北大荒
	25kg/袋
	kg
	
	4.60
	

	31
	阳春面
	万田/寿桃牌/金沙河
	530g
	kg
	
	6.30
	

	32
	面粉
	康得利/金沙河/天山
	25kg/袋
	kg
	
	4.50
	

	33
	雪花粉
	万田/天山/河套
	2.5kg/袋
	袋
	
	18.00
	

	34
	雪花粉
	万田/天山/河套
	1kg/袋
	袋
	
	10.00
	

	35
	低筋面粉
	五得利//古船/香雪
	25kg/袋
	kg
	
	4.80
	

	36
	高筋面粉
	五得利/古船/香雪
	25kg/袋
	kg
	
	5.00
	

	37
	湿米粉
	
	
	斤
	
	1.50
	

	38
	干米粉
	
	
	斤
	
	2.75
	


注：报价清单必须完整涵盖以上所有产品品目，不允许出现缺项、漏项或代替项。
（如：A产品供货价为100元，下浮系数为20%，最终A产品实际采购价格=100×（1-20%）=80元）
二、资格要求
1、 供应商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全部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及食品经营许可证。
（3）食品配送人员须持有有效期内的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三、供应产品的质量要求
1.总体要求；
1.1米、油、面粉、豆类货物需符合卫生标准，不得有腐烂、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并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
1.2米、油成交后须按院方要求提供产品检验合格证书。
1.3包装食品：包装箱完整，同时包装箱要印有注册商标、生产厂家名称、厂址、出厂日期、产品合格证、保质期限、产品成分、厂家电话号码。散装豆类：提供生产厂家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国家机关发出的产品检验合格证书。成交人所提供产品质量需要符合行业标准要求，不得有掺假、变质、变味、过期等现象出现，严禁伪劣、假冒、无证不合格物品进入仓库。
2.米类：大米品种要求为标准一级米，不含添加剂。米类执行标准：GB1354-2018、GB2715-2005、GB2763-2014；大米的质量标准：除符合标准一级米外，要求：碎米总量≤15%（国家标准：≤15%）小碎米总量≤1%（国家标准：≤1%）不完善粒≤3%（国家标准：≤3%）。
3.面粉类：所提供的物品必须是安全，不得有受潮、霉变、过期等现象。成交后须按院方要求提供相应证件及相关质量检验报告；产品标准符合：《小麦粉》（GB/T 1355-2021），《高筋小麦粉》（GB/T 8607-1988），有SC食品质量安全认证，SC许可编码等各类标识清楚，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 的相应规定，符合《粮食卫生标准》（GB2715-2005）包装，符合《粮食销售包装》（GB/T 17109-2008）规定要求。不许添加其他任何辅料（如淀粉）和食品添加剂（如酶制剂、增稠剂、乳化剂、还原剂），添加营养强化剂应符合《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14880-2012）。
4.油类质量要求：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玉米油等应符合（GB/T 1534-2017）《花生油》、GB/T1536-2021《菜籽油》、GB/T1535-2017《大豆油》、GB/T19111-2017《玉米油》，具有SC许可编码，无异常色泽和气味，新鲜不变质，无污染等，色泽：淡黄色至橙黄；气味、滋味：具有花生油固有的香味和滋味，无异味；透明度：澄清、透明；不得添加任何香精和香料。
4.1水分及挥发物≤0.10%；不溶性杂质≤0.05%；酸价（KOH）≤1.5mg/g；过氧化值≤6mmol/kg；溶剂残留量：不得检出；加热试验（280℃）：无析出物，油色不变。
4.2食用植物调和油：符合《食用调和油国家标准》（GB/T40851-2021），具有SC许可编码，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无异常色泽、无焦臭、酸败及其他异味，新鲜无变质，无污染、具有产品应有的状态，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溶剂残留量不得检出等。技术指标：酸价≤3mg/g，过氧化值≤0.25g/100g。
5. 干米粉应符合QB/T 2652-2004《方便米粉（米线）》、QBT2652-2025《米粉（米线）》。
6. 湿米粉应符合《鲜湿米粉》（DBS 45050-2021）
根据院方对食用油的需求等级保质保量完成供货。要求提供的食用油生产厂家信誉良好，有明确的商品标签，有生产日期、保质期、质量等级，并标明初制油的加工工艺(即用浸出法生产，还是用压榨法生产的）。
5.若出现质量问题或保质期不足的情况，院方有权拒绝接受所提供的物品或食品。若因食品质量引起食物中毒（经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防疫部门鉴定），成交人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院方有权取消成交人的供货资格，终止合同。
四、食品配送便利性及相关配送要求
1.成交人收到院方订单30 分钟内确认订单可行性，包括库存、数量及送达时间并在规定时间内送达；临时订单需在 2 小时内响应并送达。因交通、天气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延误除外。
2.成交人每次供货时，应向院方提供加盖公章的货物清单（出库单）和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相关票据。
3.数量要求：保证配送产品的品种及数量的准确性，以院方的验收数量为准，每次根据院方的电话或其他方式通知订购品种、数量后，按时运送物品到指定地点，成交人随货提供注明货物名称、单位、数量、售价及总金额的商品送货清单，成交人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三份的送货清单，供双方验货后签字确认，成交人持一份，院方持二份，作为送、收货的凭证。
4.院方对应急食品及政府扶贫农副产品采购有自主权，院方有权直接采购，不受成交人和本项目制约。
5.运输要求：成交人要有不少于1辆配送车辆保障院方的货物运输，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食品运输需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运输车厢的内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运输途中严防日晒、雨淋，注意通风散热；食品堆放科学合理，避免造成食品的交叉污染；如对温度有要求的食品应确定食品的温度，记录送货车辆温度，并记录存档。
6.成交人所报的货品价格均包含了货物、包装、运输、保险、税费及其他所有相关服务费用，成交人不得以开具发票等手续为由再向院方申请款项。
7.最终提供货品品类和数量以院方提前通知为准。院方有权对供货清单（含货品品类、数量等）做适当修改调整。
8.成交人除不可抗力，不得因其他任何理由延迟送货。院方如遇特殊情况需推迟送货，应提前通知成交人。因成交人原因延误交货时间的（院方要求推迟的除外），院方有权自行采购，并由成交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9.成交人不得变更供货清单，应严格按需求文件要求（含商标、名称、产地、规格和重量等）供应，否则院方有权拒收。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更的，应书面向院方申请。
10.院方按采购协议规定的质量标准、采购清单上的品类及数量等对每次到货的产品进行严格的验收，成交人未能履行需求文件和合同所规定事项，或供应不合格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或保质期不足的货品，院方有权拒绝接受所提供的物品或食品，给予成交人书面警告并记录在案，成交人无条件收回所供应的食品并给予院方书面答复说明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费用由成交人负责，并在24小时内更换合格货品。产品不合格超过3次的，院方有权取消供货资格，终止合同。
11.成交人在合同履行期间内保证对院方的货物供应，在供应的食材、食品出现明显问题时，院方有权对所供货物进行抽检，并交予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费用由成交人承担）。
12.成交人在供应过程中，如果发生出现质量问题或造成食物中毒，如变质等情况，经查实后确属供应方责任，成交人应承担全部责任，主要包括食物中毒人员医疗费、误工费、事故处理费等，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13.成交人自签订采购合同之日起，须在“国家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832平台）完成不少于40万元（含税，以平台最终结算金额为准，不含附加费用）的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采购。采购须遵循平台规则，杜绝虚假交易，产品符合国家及平台标准，按期完成（合同未约定时限则默认12个月）。供应商需配合采购方核查，按要求提供相关凭证，违规或未按期完成将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五、违约责任
1.成交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院方已确定的供应品目，应严格按要求（含商标、名称、产地、规格、品相和重量等）供应，否则，院方有权拒收，并要求成交人支付该笔订单金额10%的违约金。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更的，应书面向院方申请。
2.成交供应商不能满足供货要求时，应提前1个月通知院方，院方同意后方可终止合同。
3.成交供应商未能按院方要求时间交货，每延迟半小时按照当笔订单总金额的千分之三向院方支付违约金。迟延超过1小时的，院方有权选择拒收；院方不拒收的，按折价10%收货，以赔偿给院方造成的影响。
4.成交供应商提供食材与院方要求种类、品质不符品种，成交供应商应在24小时内将不符品种予以替换，逾期未替换或替换后仍无法通过院方验货的，或者逾期交货超过24小时的，院方有权拒收并要求成交供应商在院方规定时间内支付相当于该批不符品种订货价款3倍的违约金，院方不拒收的，按折价10%收货，以赔偿给院方造成的影响。
发生上述情形累计超过3次，或者成交供应商拒不支付违约金的，或者发生一次但情节严重的（如因成交供应商未按时供货导致院方开餐延误甚至停餐等），院方有权单方通知成交供应商解除本合同，给院方造成损失的，院方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
5.供应商一旦成交，承诺的下浮价在合同服务期内不得变更，否则院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6.成交供应商安排专人负责院方采购事宜，成交供应商提供全天候24小时服务。成交供应商指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应提前通知院方，因怠于通知导致院方与其联络不畅或者迟延履行合同的，属违约行为，如影响或导致逾期交货属成交供应商责任，院方将按前第3、4项约定进行处理。累计情形超过3次，或者发生一次但情节严重（引发媒体广泛报道、社会舆论强烈关注，严重损害院方信誉或公共利益的）的，院方有权单方通知成交供应商解除本合同，给院方造成损失的，院方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
7.成交供应商应每日对所提供的服务车辆使用情况及安全状况进行排查，确保院方所采购的产品物资在规定时间正常交货，因成交供应商车辆情况导致逾期交货属成交供应商责任，院方将按前第3项约定进行处理。累计情形超过3次，或者发生一次但情节严重的，院方有权单方通知成交供应商解除本合同，给院方造成损失的，院方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
8.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成交项目转包、分包，否则院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9.服务期限内，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终止其配送资格。
(1)严重违法违规，被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或其他部门处罚的；
(2)虚开发票，套取资金，被监察、审计、财政、物价等有关部门查实的；
(3)因食品原材料问题而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不良后果的；
(4)被食品药品监督局、农业局抽检食品原材料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5)被媒体曝光，造成不良影响的；
(6)存在严重短斤缺两行为的。
10.院方有权从任一笔应付采购款中直接扣除成交供应商应支付的违约金或应承担的其他赔偿费用。
六、定价、结算方式
1.定价方式
1.1按统一下浮系数报价；
1.2响应报价结合市场价、原材料成本及成交人自身条件、市场风险等因素考虑报出综合的下浮系数，以优惠的价格向院方供应产品。各产品实际采购价格=各产品供货价×（1-下浮系数），该结算综合下浮系数在合同服务期内不得改变。
[bookmark: _GoBack]（如：A产品供货价为100元，下浮系数为20%，最终A产品实际采购价格=100×（1-20%）=80元）
1.3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
1.3.1货物、服务费用；
1.3.2报价需包含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费用；
1.3.3报价需包含购置、检验、分拣、包装、运输、仓储、装卸、配送、搬运、检验检测、售后服务、雇员费用、管理费等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
2.结算方式：
院方通过本合同列明的公对公账户向成交方转账，院方对采购品目数量最终以实际购买的经双方验收确认的种类及数量进行结算（按月支付一次）。成交方必须每月10日前向院方提供详细的物品销售清单，经与院方的收货凭证核对无误院方签字确认后，由成交方须按当次结算的实收金额开具合法有效的税务发票，并严格遵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依法纳税。针对本次采购中属于国家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范围内的项目，按国家有关要求执行，开具有效发票或相关凭证。发票清单与入库单据相符，作为院方付款依据，否则院方有权拒绝付款而不构成违约。院方收到发票后3个月内一次性付清货款。成交方未开具合法有效的对应金额的发票的，院方有权不支付相应款项。
7、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粮油类采购及配送服务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
	分值

	一、价格评分35分

	价格分
	1.定价规则
报价方式：按下浮系数报价，实际结算价=供货价格×（1-下浮系数），合同期内下浮系数不变。
2.评分规则 
（1） 基准价：有效报价中最高下浮系数对应的报价（如A下浮20%，B下浮50%，则基准价为B的50%）。
（2） 得分计算：价格分 =（基准价下浮系数 / （1-响应人下浮系数））×35分。
如评审小组认定响应报价明显偏离市场合理区间，供应商需出具书面材料进行解释说明，经评审小组审核通过后方可视作有效报价，否则视作无效报价。
计算分值时，百分比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35分

	二、技术服务分65分

	2、供应货品安全措施

	评审小组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供应货品安全措施内容方面进行评价。包括进货采购渠道、供应货品控制管理措施、供应货品质量标准、追溯方式等情况进行比较综合评分。
一档（5分）：对进货采购渠道虽有固定货源但不稳定，供应货品控制管理措施不完善，质量安全保证措施有针对性但不明显，无服务特点，方案基本完整、供应货品质量标准、追溯方式这几个方面描述简单或不完善；
二档（10分）：对进货采购渠道有固定货源且货源稳定，供应货品控制管理措施比较完善，质量安全保证措施有针对性但不突出，服务特点较明确，方案有一定的针对性，供应货品质量标准、追溯方式这几个方面描述较清晰、较详细；
三档（15分）：对进货采购渠道有固定货源且货源稳定，供应货品控制管理措施完善，质量安全保证措施比较有针对性和服务特点，方案较完整、较具体，供应货品质量标准、追溯方式这几个方面描述清晰，详细；
四档（20分）：对进货采购渠道有固定货源且货源稳定充足，供应货品控制管理措施完善，质量安全保证措施有针对性和服务特点，方案完整、清晰、具体、科学、合理、切实可行，供应货品质量标准、追溯方式这几个方面全部描述清晰，详细。
	20分

	3、配送方案
	由评审小组在打分前根据各响应人的配送方案确定各响应人所属档次并打分，达不到一档要求的不得分。
一档(5 分)：配送服务方案基本满足要求（如配送计划、配送路线、进度控制措施等）、描述简单，基本保证配送服务；对问题供应货品发生紧急事件处理预案内容差、基本可行的；
二档(10 分)：项目配送体系、供货时间安排合理，有较完善的配送服务方案（如配送计划、配送路线、进度控制措施等），描述较详细，具体实施步骤和要求描述较详细；有具体的配送服务承诺（需提供承诺函）；在保证配送服务业务外有机动人员用于对紧急事件处理，对配送及应急处理响应快，对问题供应货品发生紧急事件处理预案内容具体，有一定针对性;
三档(15 分)：配送工作体系健全完善，配送供货时间安排科学合理，针对项目实际情况，能提供全面细致、可靠的管理制度、配送服务方案（如配送计划、配送路线、进度控制措施等），描述详细，具体实施步骤和要求描述全面，可行性强，充分优于本项目需求；具有明确有具体时间的配送服务承诺 （能承诺说明各个阶段工作安排）及被评审小组认可的增值服务承诺的，方案可行高；工作计划周密，人员配备充足，能提供合理的验收方案；对问题供应货品发生紧急事件处理预案内容的具体、全面。
	15分

	4、售后服务方案
	评审小组根据响应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承诺如何确保按期按质按量供货、出现问题时如何采取相应的措施、如何保障后期服务等，须提供售后服务承诺函（格式自拟））内容进行打分：由评审小组在打分前根据各响应人的售后服务方案（对售后服务要求的应急响应程度及提供的服务承诺方案、售后服务等措施）确定各响应人所属档次并打分，达不到一档要求的不得分。
一档（6分）：承诺退换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服务承诺、措施、后期服务承诺较简单。
二档（13分）：承诺退换时间需 16 小时（含 16 小时），服务承诺、措施可行，后期服务承诺响应满足项目需求，货物出问题时，有相应的解决措施，并明确如何确保退换的货物符合院方需求。
三档（20分）：对因货物出现问题，而对发生紧急事件问题处理预案内容具体、全面，并承诺退换时间在 8 小时内（含 8 小时），有健全、详细、高效的服务承诺、后期售后服务方式多样有效，措施得力，充分满足项目需求，包括售后服务监督和回访管理、台账管理、售后服务管理及售后服务措施（含对问题物料的处理及特殊情况的应急预案）、其他优惠措施、配送（物流）、货物分发方等方面措施等及其它服务计划，明确如何确保退换的货物符合院方需求，并配备专门人员为院方提供服务，确保接到院方通知后 1 小时内响应。
	20分

	5、商务分
	(1)业绩分(满分5分)响应人自 2023 年以来承担过同类供应货品配送业绩，每一个业绩得1分，满分5分。(响应文件中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及合同发票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2)配送能力分(满分3分)。响应人拟投入本项目的配送车辆，每投入一辆普通货车或面包车或其他配送车辆的得1分，满分3分。（响应文件中提供相关运输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及运输车辆照片；供应商自有车辆的，提供车辆行驶证；车辆为租赁的，提供车辆行驶证及车辆租用合同复印件。证明材料需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3）仓储设施分（满分2分），响应人有固定的仓储设施的得1分；同时仓库与经营场地一致的得1分（提供相关的租赁合同复印件或房产证明材料），满分2分
	10分

	合计
	100分



